
广州市道路养护中心南城养护所 2021 年度道路桥梁及附属设施中修

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州市道路养护中心南城养护所 2021 年度道路桥梁及附属设施中修工程已

由广州市财政局以《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部门预算的批复》（穗财工

〔2021〕9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广州市道路养护中心南城养护所，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

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广州市道路养护中心南城养护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的施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沙区，主要对辖内道路桥梁及附属设施进行整治维修，包含

6部分内容：1、省道 S111 线番禺大道交安设施综合提升改造；2、国道 G105 线碧桂园东苑

至屏山大桥段声屏障整治；3、国道 G325 线限高架维修；4、国道 G105 线等线路减速带建设；

5、省道 S296 线标线翻新；6、莲港大桥、市桥三桥桥梁维修。

本次招标范围主要是对番禺大道标志牌、防撞墙、防抛网、防眩板等交通设施进行更新

改造、G105 线屏山段隔音屏拆除重建，并新建碧桂园东苑段隔音屏、G325 线限高架拆除重建

6处；S296 线标线翻新、市桥三桥(AB)、莲港大桥等桥梁整治维修工程：对市桥三桥(AB)、

莲港大桥存在病害进行维修处理等，具体详见施工图设计图纸。

2.2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设 1个合同段。

2.3 计划工期：90 个日历天。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业绩满足投标人须知附录 3资格审查条件(业绩

最低要求)，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

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

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在本次招标中，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 1个标段投标，但只允许中 1个标。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不得参加投标；若单位负责人
1
为

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2
、管理关系

3
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

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3.5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6 日，登陆 广州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交易平台（即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下同）选择

对应标段进行投标登记（北京时间，下同），经招标人确认投标登记成功后，投标人方可自

行下载招标文件等相关资料。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 年 9 月 22 日 9 时 30

分。投标文件电子文件统一采用网络上传的方式，投标人 2021 年 9 月 1 日 00 时 00 分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 9 时 30 分将电子文件完整上传。

5.2 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的，视为逾期送达，招标人（“电子招

标投标交易平台”）将拒绝接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如媒体发布公告的详细内容不一致，以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

布为准。

在规定的投标登记期间，如投标登记的投标人不足 3家时，招标人有权选择以下任一方

式：(1)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公告延长投标登记时间，在延期投标登记时间内，

已投标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未投标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

进行投标登记；(2)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不再招标。

1
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2
控股是指：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的 50%以上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协议控股。
3
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它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